
 
 
 
 
 
 
 
 
 
 
 
 
 
 
 
 
 
 
 
 
 
 
 
 
 
 
 
 
 
 
 
 
 
 
 
 
 
 
 
 
 

 

 

左傳女子婚配與社會形象之比較研究 

左傳女子婚配與社會形象之比較研究 

陳玉梅 

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 

在傳統歷史和社會中，男性一直把持著舞臺，而廣大婦女則幾乎被遺忘，頂

多附從於男性驥尾，成為歷史敘述的「情深啞女」。 

秉承《春秋》褒貶精神，評價《左傳》女子。透過家庭、閨範、戀愛、婚姻、

才藝活動暨婦女地位，以當時品評女子才德標準的「三從四德」為經，分上中下

三品，依時代先後為緯，序列其名字、出身、家世、勞動、戀愛、婚姻，內容涉

及女性與政治、外交、戰爭、教育、文化、宗教等活動事蹟，並對當時國際社會

影響力作敘述並評價，以映畫出二千五百多年前華夏貴族女子群芳風華與才德形

象。既豐富了文學、史學研究的內涵，亦深化了吾人對人類社會的認識與理解。 

結論係對前面三篇總結出《左傳》貴族女子「端莊賢淑」「溫柔婉約」，可

代表古代中國婦女標準形象，今日婦女宜繼承此寶貴資產，並結合世界良性潮流

演進，以尊重婦女能力、權益及地位，從而對國家、對世界發揮更大貢獻。 

關鍵詞：左傳、女子、形象、烝報婚、溫柔婉約、現代婦女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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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傳統歷史和社會學中，男性一直把持著舞臺，而廣大婦女則幾乎被遺忘，

頂多附從於男性驥尾，成為歷史敘述的「情深啞女」。 

  筆者身為女性，故對女性議題素感興趣，憶研究所修課期間，撰〈台灣才女

蔡壁吟小傳〉，因材料豐富，組織嚴明，把主人翁的一生生活、學習、作品和戀

愛、婚姻等翔實敘述，最後做出「早生五十年的台灣第一才女」的評價，贏得指

導教授的欣賞。這使筆者產生很大信心和熱誠，於是動念撰此文。 

  本文旨在研究古代中國女子的地位和社會職能，而以《左傳》為基礎、為中

心。首概述先秦一般家庭社會組織風氣，包括遠古社會、母系社會以迄商代社會、

周代社會尤其是《左傳》二百多年歷史中，女性所處地位和職能。 

 

 

 

二、古代社會概說 

遠古社會為全人類所共歷，在人類潛意識的記憶中應該留下「一鱗半爪」的

印象，但因為實在沒有文字記載，也沒有足夠的文物留下可資觀察。所以我們只

有透過社會學理論，和模型重建，輪廓式地補綴出「最有可能的」樣態，聊勝於

無。可以想見：在遠古社會，大體經歷了摩根所謂的：雜交血緣群婚家庭 (the Con- 

sanguine Family)、彭那魯亞家庭 (the Punaluan Family)和對偶婚家庭 (the Sgndyas- 

mian Family)。大體而言，此時代女性只有動物學上「交配」「生育」的功能和基

本「養育」的社會學功用。那時，「民但知有母，不知有父」，是合理的、也是必

然的。 

到了母系社會，知識較發達，人們認知男女間有輩份、年齡、直旁系之分，

父女、母子、兄妹、姊弟不可婚配──毋，止之詞也。从女一。女有姦之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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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之令，勿姦也。‘毋’字就是為這種「亂倫禁忌」所造的「禁令」字
1
。母

系社會時，男子知道要找美貌的、多才藝的女子為妻；女子也同理，會去找年紀

相近的、族外的、強壯孔武有力的男子為夫，因而漸漸產生了婚姻制度。然而因

為有了婚姻的「規矩」，並成了「制度」，男女就會更小心想好好「選擇」另一半

了。由於需要做「選擇」──必然才郎配貌女，門當合戶對──因此，天下就有

「不被錄取」的「曠男怨女」出現──也就是「婚姻力場」出現「競爭」和「淘

汰」，它必然伴隨「不均衡」、「不平均」、「不平等」、「不成功」產生的尖銳問題

──有權有勢的男子，擁有三妻四妾；無權無勢的，則孤家寡人，惸獨一生，老

死牖下。 

因此，就有「搶婚」風潮和習俗──「搶婚」2就是強娶＝強取。現在，在

很多地方，很多國家，很多民族，娶(marry)和取(get)是同音且同義的詞彙 3，證

明古代「搶婚」的確實存在。 

而透過文字研究， ‘婁’音義相當於‘虜’‘要’
4
。茲說婁、虜關係：婁

从毌中女──毌者虜也；虜，獲、力奪也，故虜从毌从力；中女者，閨中女也─

─所以‘婁’是對「搶婚」的「寫實鏡頭」、「實象素描」──搶婚時需要多「數」

「嘍」囉幫忙，「婁」（虜）到美女可「摟」在懷，送回家置之碉「樓」供養一世；

搶不到，則「屢」次再接再厲，以「屨」於成，這可歌可泣「搶婚」詩篇，可「縷

縷」「鏤」諸金石。而取（奪取）、娶，在許多民族詞彙裡相同而取、娶同詞，音

要，例如： 壯語﹝ʔau1﹞，滇.景洪、金平、德宏、芒市.傣語﹝﹝ʔau6﹞…
5
。以

上數、嘍、摟、樓、屢、屨、縷、鏤字均从婁得音義，且一氣呵成。 

由「搶婚」產生兩個結果：一可能引起兩族聯合，成為一較大部落。二或兩

1
（漢）許慎：《說文解字》（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5 年），頁 632。           

2 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 年），頁 761。   
3 黃布凡編：《藏緬語族語言詞匯》（北京：北京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年），頁 1209，1577。           
娶(marry)和取(get,fetch)同詞者：1 藏文、甘肅.夏河.藏語﹝len﹞，2 藏.拉薩、四川.巴塘.藏語

﹝l
13
﹞，3 藏.錯那.門巴語﹝l ɔ ŋ 35

﹞，4 藏.墨脫.門巴語﹝la﹞（音義同漢語虜婁），5 滇.景
頗語﹝la

55
﹞，6 滇.獨龍語﹝lu

53
﹞，7 藏.博嘎爾.珞巴語﹝l oŋ 

﹞，8 緬文﹝ju
2
﹞，9 緬甸.仰光.

緬語﹝ju
22
﹞，10 滇.仙島語﹝ɲuʔ55

﹞，11 滇.載瓦語﹝ju
22
﹞，12 滇.浪速語﹝ju

22
﹞，13 滇.波拉

語﹝ju
22
﹞，14 滇.勒期語﹝ju:

31
﹞，15 滇.武定.彝語﹝j  11

﹞，16 湘.龍山.土家語﹝Ɣa
21
﹞，17

桂.壯語﹝ʔau
1
﹞，18 滇.景洪、金平、德宏、芒市.傣語﹝﹝ʔau

6
﹞…。 

4 湯成沅：《金石字典》（臺北市：維新書局，1982 年），頁 1172。 
5 廣西壯族自治區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廣西民族語言方音詞匯》（北京市：民族出

版社，2008 年），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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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為「冤家」，互相征伐。所以，我們可以說：部落、氏族、城邦、國家的發

展，是由男女「婚姻」開始的。 

到了商代社會，由於有甲骨文的發現與解讀，我們有了直接第一手的史料，

証明商代已脫雜交血緣群婚家庭、彭那魯亞家庭和對偶婚家庭的原始社會的形

態，而進展到了一夫多妻家庭 (the Patriarchal Family)和一夫一妻家庭 (the Mono-  

gamian Family)。據王玉哲 著《中華遠古史》謂： 

商人的婚姻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實際上是一夫多妻制
6。因為所謂一夫

一妻制，只要求妻方遵守，如恩格斯所說：「這種妻方面的一夫一妻制絕

不妨礙丈夫的公開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例如商王武丁雖然合法的配偶

始終是一個──武丁合法的妻名“妣辛” 、“妣戊” “妣癸”，都是一

個死了續娶一個，但非法的妃妾，據胡厚宣先生的統計有 64 人之多，他

有這麼多妻妾，兒子當然也多。…但不是所有的兒子都有即王位的資格，

正如合法的嫡妻才有資格與祖配祭，而妃妾是沒有配祭的權利的。…
7 

甲骨文專家趙誠先生透過大量的卜辭資料指出：女子在殷商時代，雖然是一夫多

妻家庭和一夫一妻家庭並行，但女子社會地位崇高，與男子無異──在社會功能

方面，凡男子會作的，女子也「不讓鬚眉」，一樣作得來；何況女子比男子更強

──會生孩子，而男子不會。他說： 

根據卜辭，商代有一大批婦女，在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相當活躍： 

1、接受商王的命令，帶兵征伐。 

2、獨當一面，駐守邊防。 

3、和其他在外地的地方長官一樣，在外地的諸婦也向商王交納貢物。 

4、領有田地，負責某一地區之農業生產。 

6 一、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著，楊東蒓、馬雍、馬巨 譯：《古代社會》

(Ancient Society)，（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一版），頁 11。 

二、曾謇：《古代社會》（台北：食貨出版社，1986 年），頁 4。 
7 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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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與祭祀，或於祭祀祖先時，讓諸婦陪伴以便使該婦得到寵佑。8 

以上說明商王對諸婦之關心，另一方面也說明諸婦在商代的地位崇高。像帶兵打

仗，自周朝以後，歷史上只出現梁紅玉帶兵，至於花木蘭、樊梨花帶兵打仗，係

在文學、戲劇出現，恐不能看作真史；而現代各國兵役法，女子均不必當兵──

以色列算例外。除帶兵征伐外，駐守邊防、領有田地、參與祭祀…等都是擁有權

力、地位、財富的憑藉和管道，自周朝以後，都不讓婦女參與，女子地位自然下

降，甚至變得無足輕重。  

 

 

 

三、《左傳》時代的社會 

但是到了周代社會，情況大大改變，我們認為是禮樂制度的細密、周備、嚴

格所造成──歷史記載：周朝的開創者周公姬旦「制禮作樂」──雖然有人不信

──但也有學者確信《周禮》《儀禮》等是由周公草創而經歷代「繼志述事」陸

續補充而成。我們相信它對周王朝的統治有很大功勞，但「一刀有兩面」，據牛

頓物理原理──凡生一作用力，必生一反作用力，且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這

周禮的反作用力，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方面，束縛、阻礙、框限了女子的天賦

良能和權益，女子被要求守禮──尤其是守「三從四德」：未嫁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女人不再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human being)，而只是男人的「附

屬品」。 

《左傳》時代的社會一承周代上、中葉，中原諸國主流社會的制度和生活模

式，總體說來，《左傳》女子是以「溫柔婉約」「中規中矩」的形象著稱。她們一

生都呆在閨門內，美其名曰「相夫教子」，其實是活在男人設計的動物園裡，做

男人不想做、也不會作的活，例如：煮飯、洗衣、家務、養蠶、繅絲、紡織、女

紅、育嬰…等等。 

8 趙誠：《古代文字音韻論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 年），頁 3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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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有姓氏，但沒有名字，頂多稱大姊、二姊、二妹、小妹…；她們跟兄弟

同胞，但沒有爵位、財產繼承權；她們貴為公主，但不能當女王；她們的男人可

以三妻四妾，而她們本身只能「從一而終」；而且，在芸芸眾妻妾中，必須「隨

時備戰」爭寵奪權，否則被打入冷宮，一輩子不得翻身；她們的男人很難伺候，

一不高興，可以把她出掉、休掉，甚至賣掉、殺掉，而沒有討價還價餘地，更別

說「出夫」、「休夫」或追討「贍養費」了。 

我們細緻爬梳《左傳》全書，首先映入眼簾的感覺是：男女出場人數不成比

例。依現代遺傳學證明：父母誕育男女嬰的比例是「女略多於男」，但是在《左

傳》，男女出場人數大約 40：1
9
，恰好與生物學原理與事實大相逕庭，而且太不

成比例。這明確說明《左傳》時代，男女是很不平等的──男子很強勢，而女子

很委曲、很卑微而不足道。所以我們可以認知周代或春秋時代歷史之大輪已進入

所謂「父權社會」。 

 

 

 

四、《左傳》女子的生活與才華 

雖然已進入父權社會，《左傳》時代女子的表現仍然耀眼，她們無論在生活

和才藝方面，都有不凡的成績。例如在家庭、婦容、育兒、娛樂、戀愛、占卜、

賦詩、宴客、勞動、工藝、狩獵、言語、政治、外交…方面亦有足道者，實難能

可貴。 

茲舉賦詩方面例子，在春秋、戰國時代，是外交禮儀之一，表達外交上「意

在言外」的高明手法，也是達官貴人表現學養、才華的藝術。「賦詩」有自己創

作、吟誦別人舊作兩義。女子在「賦詩」創造方面也不下於男子，許穆夫人就是

一個好例子。 

《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之

9 筆者據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排比出現男女名字和頻 

次統計而得此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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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民…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

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戴）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

皆三百與門材。歸（許穆）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按：衛國被狄人破滅後，遺民在漕邑立戴公，妹妹許穆夫人從許國奔來「共赴國

難」，出謀向大國求援，但遭到衛人的阻撓，她作了〈載馳〉這首詩，一方面來

諷諭、激勵衛人不要「灰心喪志」，更不要阻撓求援之策── 一方面向大國「廣

播」，發求救信號，表現了她睿智、果斷、機警的手腕，又用慷慨、矞皇、美麗

的文采激勵許國人民團結奮戰，並鞏固新領導中心。由於她愛家、愛國、孝親的

偉大情操，終獲得春秋第一霸主齊侯「拔刀相助」，全力奧援──派衛國王室外

甥──公子無虧以兵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助衛復國。 

此役，許穆夫人發揮靈活的外交和政治手腕，營救瀕亡的衛國。其間，賦詩

向國際發聲宣傳、求援，對內教導民眾，不灰心喪志，團結起來，勇敢抵禦外侮。

是《左傳》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茲錄《詩.鄘風.載馳》供參考：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許人尤之，眾稚且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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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10
 

從許穆夫人發揮靈活的外交和政治手腕以及詠詩才藝，可見她幼年受過完整的高

等教育，並非如後世所倡言「女子無才便是德」，而不注視女子教育。而女子受

教育，必使她們在生活技能、待人處世、子女教養 …上，有不凡的成績。  

    電視報導 二○一四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年僅十三歲的阿富汗籍小女孩子

馬拉拉，因上學途中被反對女人讀書識字的塔利班士兵槍擊腦部，幸而大難不

死，她受邀到聯合國演說時強調：「國家要進步，世界要和平，教育是最好的良

藥」，以此似可說明《左傳》時代的貴族並不忽視女子教育，所以，女子在家庭、

婦容、育兒、娛樂、戀愛、占卜、賦詩、宴客、勞動、工藝、狩獵、言語、政治、

外交…方面多能有所表現。 

 

 

 

五、《左傳》所載特異的婚姻形態 

雖然《左傳》時代是《周禮》《儀禮》如火如荼擅場的社會，但是違反《周

禮》《儀禮》的事情仍然時有發生，其中最令後人驚異不已的就是在《左傳》裡

頭記載不少烝、報、通、淫、取、奔的事情。這些都是不正常的婚姻或淫亂的男

女關係。烝，指男子對父親之姬妾或太子妃淫亂；報，指男子對非直系長輩如伯

叔父或兄弟之妻妾淫亂；通，指遠房親戚之男女淫亂；淫，指無血緣或親屬關係

之男女婚外情；取，老爸搶娶兒子的妻子（不論已過門、未過門）；奔，指女子

10 夏劍欽：《十三經今注今譯》（長沙市：岳麓書社出版，1994 年），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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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投入男子懷抱，俗稱淫奔。 

    其中，烝、報悖逆倫理最甚。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烝、報「是符合當時社會

道德規範的婚姻形式。」文化史學者陰法魯、許樹安說： 

《左傳》中講的‘蒸’（按：烝為正）、‘報’婚是指父親死後，兒子可

以娶庶母，叫做‘蒸’；兄叔死後，弟弟或侄兒可以娶寡嫂或嬸母，叫做

‘報’。‘蒸’、‘報’原為祭祀名。
11 

筆者不敢苟同烝、報「是符合當時社會道德規範的婚姻形式。」我們不能拿烝、

報所生子女可以做諸侯世子或嫡夫人，私通所生子女則受到歧視而被拋棄，就誤

認烝、報是合法的。筆者以為烝、報所生子女可以做諸侯世子或嫡夫人，是因為

「烝報」的「男主角」是當權者，所以，其烝、報之行在「朕即法律」、「朕說了

算」的威權行事下「不得不」被認可──觀《左傳.成公.二年》載襄老其子黑要

之烝夏姬，除黑要一人非「侯王」身分外，其餘《左傳》所載「男主角」皆「當

權者」── 一國之君可證。 

    茲分類摘錄《左傳》原文並作按語說明如下： 

(一)烝婚 

  《左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

取於齊，而美，公取之。」
12
 

  按：衛宣公真是好色之徒，上烝於庶母夷姜，下取於媳婦。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

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
13 

  《左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恒夫人、許穆夫人。」
14
 

  《左傳.僖公.一五年》：「晉侯（惠公）烝於賈君（惠公兄申生太子妃），又不納羣

11 陰法魯、許樹安：《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1 年），頁 89。 
12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46。  
13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238。 
1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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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
15
 

  《左傳.成公.二年》：「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天下多美的婦人，何必

是﹖』子反乃止。王與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
16 

(二)報婚 

  《左傳.宣公.三年》：「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

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子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

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

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
17
 

  按：鄭子為鄭文公之叔父，故陳媯為鄭文公之嬸母。《漢律》：「淫季父之妻

曰報。」 

(三)通婚 

  《左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18
 

  按：這是兄妹通姦。最後兄妹聯手謀殺妹夫／丈夫魯文公之慘劇。 

  《左傳.閔公.二年》：「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

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19
 

  《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姻，今結婚）夫人。」
20
 

  按：公子鮑實在太美豔了，使得已六十多歲的嫡祖母都想嫁他。 

  《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

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21 

15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352。  

1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803。  

17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674。 

18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52。 

19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263。 

20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620。 

21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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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成公.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左傳.成公.十六年》：「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

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22 

  《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

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聲孟子）曰：

『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

聲孟子訴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

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舉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23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

不可。」
24, 

  《左傳.襄公.三十年》：「蔡景侯為大子殷娶於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25
 

  《左傳.哀公.八年》：「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
26
 

(四)淫婚   

  《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

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27 

  《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

“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28 

  按：淫是不正常性關係的總名──貪色為淫，包括烝、報、通、取、奔。 

(五)取婚 

22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894。  

23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898。  

2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096。  

25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173。 

2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650。 

27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701~702。 

28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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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

取於齊，而美，公取之。」
29
 

  按：老爸衛宣公搶‘取’兒子急子的妻子，古無專名，今曰「扒灰」。《詩.

衛風.新臺.序》：「刺衛宣公也。納汲（急子）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

惡之而作是詩。」茲錄《詩.邶風.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燕之求，遽除不祥。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遽除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30 

《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子（平王）…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

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31
 

  按：楚平王搶取媳婦，最後鬧得太子建出奔，伍奢被殺，伍子胥出奔吳國，

卒帥吳師攻楚破郢都，鞭楚平王屍。禍源就在搶‘取’兒子妻子。 

  《左傳.襄公.三十年》：「蔡景侯為大子殷娶於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32
 

  按：蔡景侯與後世娶楊玉環的唐明皇相同，皆公公搶已娶進門的兒媳婦，惟

不應稱為‘通’，實為「扒灰」，無道德也，惜古無專名。 

  附：《史記.魯世家》：「惠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

惠公奪而自妻之。」此事發生於《左傳.隱公.元年》之前，故《左傳》未載，三

國時譙周不信。若為真，魯惠公亦可列「扒灰」之倫。 

(六)奔婚 

  《左傳.昭公.十一年》：「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33
 

  《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子（平王）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

29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45。 

30 夏劍欽：《十三經今注今譯》（長沙市：岳麓書社出版，1994 年），頁 253。  
31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401。 
32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173。 
33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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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34
 

    附：《周禮.地官.媒氏》：「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

也，奔者不禁。…」
35
 

(七)小結 

  上述資料說明烝、報之發生是由當權男子──侯王發起的娶上代庶母的「異

輩婚姻」，女子則被動承受。烝、報之是否有女子主動挑起，從所載資料看不出

來。然而，奔，毫無疑問是女子主動委身的；至於界於烝報與奔之間的通、淫，

很大成分是由男女雙方「你情我願」共創的戲碼。例如《左傳.文公.十六年》：「公

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左傳.成公.十六年》：「齊聲孟子通僑如」，就是由

女方主動的。 

  以上五種不正常的男女關係，以烝、報最傷倫理及禮義，通、淫、奔次之，

為甚麼會有淫亂事情發生呢？揆其原因： 

  第一，是古代生活圈太小，男女日常所見，以家人最多、最頻，所以，發生

「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機率最高。 

  第二，是姪媵婚的影響。姑姪共嫁一位丈夫叫做「姪媵」，其婚姻內涵是：

姑姑嫁作正妻，兄弟之女即姪女媵（陪嫁）作如夫人，姑死亡則姪「升格」為正

室。例如：  

《左傳.襄公.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

光，以為大子。」 

由於姑姪兩代共嫁一位丈夫，即丈夫可以同時娶到跨越兩代的妻子們，不也「暗

示」丈夫可以亂倫「佔娶」上一代和下一代女子為妻嗎？所以，烝、報亂倫而佔

娶，不以為不妥。 

  第三，是古代「血緣婚」文化背景的遺存。摩爾根(Lewis Hehry Morgan, 1818 

- 1881)於公元 1877 年發表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巨著，說先史民族家庭

3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401。 

35 夏劍欽：《十三經今注今譯》（長沙市：岳麓書社出版，1994 年），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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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歷經蒙昧、野蠻兩階
36
，每階又分上中下三段，最後歸結為五大家庭形態，

其中，第一階段第一大家庭形態曰：「雜交血緣群婚家庭 」(the Consanguine 

Family)，亦即「血緣雜交」已深入生民深層記憶裡，成為思想云為、舉手投足，

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行為。久之，甚至成為一種文化傳統。例如邊疆民族的匈

奴盛行烝報婚，據《史記.匈奴列傳》：「匈奴…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收

其妻妻之」。漢廷使者初聞之，大謬不然，批為逆倫，但當時降於匈奴的漢人中

行說卻迴護曰：「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匈奴雖亂，必之宗

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

禮義之敝，上下交怨…」。37 

  王昭君被漢元帝送去「和番」，含淚嫁給匈奴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去世，前

妃之子繼位為單于，王昭君雖不願意，但也不得不淪為新單于之皇后，就是塞外

民族有名的‘烝’之例子。 

  隋煬帝楊廣於父親隋文帝楊堅駕崩當晚，就把其妃子宣華夫人納入後宮；唐

高宗李治把其父太宗才人武媚娘立為皇后，亦是中國歷史有名的‘烝’之例子。 

  又，唐初，玄武門之變，唐太宗李世民殺死太子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霸之

後，亦盡收其嫂子、弟婦為妃，則是後世有名的‘報’之例子。 

 

 

 

六、對《左傳》女子做評傳 

  《左傳》不但是中國第一部史書，也是世界最古老、最偉大的史記之一，內

載周朝中葉即「春秋」二百五十三年間，王室暨各諸侯國全部活動，包括政治、

外交、會盟、軍事、戰爭、禮儀、婚姻、繼承暨重要經濟生產、社會景況報導，

內容宏富，計出場的侯王、公子、大臣、名將、謀臣不下三千人，惟有關女子的

36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著，楊東蒓、馬雍、馬巨 譯：《古代社會》 
   (Ancient Society)，（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一版），頁 9。  
37 楊家駱：《二五史注譯》（臺北市：鼎文書局，1971 年 1 版第一冊《史記》），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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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則相對稀少，約二百人，且多附驥於男子名下，難有獨立篇章。 

  筆者以為《左傳》女子贊襄夫婿治國理家，才華奕奕，而面貌都麗、語言有

味者至少也有數十人，怎可忽視、漠視？因思整理《左傳》中有關女子事蹟之「一

鱗半爪」，編輯成章，得二十九人，一一為這些傑出女子作小傳。每則傳後對她

們的功過是非作一評價，讓後生二千五百多年的我們這一代，能夠輕鬆認識她

們。其表現優秀的，可以作我們榜樣；表現很差勁的，也可以作我們的借鑑。 

  評價必須有個標準，筆者首先拿當時社會流行的「三從四德」為準──三從

是：「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言（辭令）、德（貞順）、功（絲

枲）、容（婉娩）。這些都是當時周朝法律如《周禮》《儀禮》所規定的。 

  其次，為與現代人思想接軌，筆者也適當援用今人的標準和習慣加入品評。

茲舉正反面各一例子說明。 

(一)南子 

  非常欽佩孔子的衛靈公夫人南子，當時及後世人都認為她「淫亂」，而對她

很不齒，一提到她，往往就把她「打入十八層地獄」「不得翻身」。筆者細查史料，

發現她只在嫁給衛靈公前曾與花美男宋朝，談過一次轟轟烈烈的戀愛，而為太子

蒯聵所不齒，但婚後並沒有「不貞」「淫亂」的事蹟──以現代人思想標準，她

是算得上「正點」、「貞潔」的女人。所以，筆者力排前議，把她列入「上品」。  

1.原文 

《論語.雍也.第六.廿六節》：「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厭之！』」38 

按：此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載： 

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

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見之。夫人在絺

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

『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39 

38 高政一 注釋：《四書讀本》（台北：利大出版社，1985 年），頁 149。 
39

 楊家駱 編注：《廿五史》（台北市：鼎文書局，1973 年），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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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子是宋國美女，和該國最美男子宋朝鬧出緋聞，後來衛靈公把她娶回衛國，南

子成了國君夫人，而且甚得寵愛，當孔子辭魯官職，周遊到衛國，南子慕孔子名，

很想見見名滿天下的夫子，孔子本不想見，但最後被迫於形勢，不得已而見了，

隔著紗帷，孔子「北面稽首」，南子答拜。此事引起隨行弟子子路不高興，也遭

在地衛國大夫王孫賈揶揄： 

《論語.八佾.第三.十三節》：「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40 

近代大儒錢賓四（穆）先生對此亦有深入解析： 

子路之不悅於孔子，蓋疑孔子欲因南子以求仕。王孫賈，衛大夫，亦疑之。

‘奧’者，室中深隱之處，竈則明處。此謂與其借援於宮闈之中，不如求

合於朝廷之上。孔子曾稱許王孫賈能治軍旅，其人應非一小人，乃亦疑孔

子欲藉南子求仕進而加規勸。然因南子必欲一見孔子，既仕其國，亦無必

不見其君夫人之理。魯成公九年，享季文子，穆姜出於房再拜。可見君夫

人可見外臣，古人本無此禁。陽貨饋孔子豚，孔子亦尚時其亡而往拜；今

南子明言求見，孔子亦何辭以拒？然孔子於衛靈公已知無可行事，僅不得

已而姑留。今見南子更出不得已，而內則遭子路之不悅，外則有王孫賈之

諷諫。孔子之答兩人，若出一辭。蓋此事無可明辨，辨必涉及南子。在其

國不非其大夫，更何論亦君夫人？故孔子必不明言涉及南子，則惟有指天

為誓。此非孔子之憤，乃屬孔子之婉。其告王孫賈，亦只謂自己平常行事

一本天意，更無可禱，則又何所用媚也？41 

《論語.述而.第七.十四節》：「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42
 

白話大意說：冉有質疑於子貢：「夫子會不會幫助衛侯輒對抗其父蒯聵？」

子貢便走進講壇問孔子，孔子講了伯夷、叔齊兄弟讓國的故事，子貢就知道孔子

是不會幫助衛侯輒的，因為父子爭國，一個不仁，一個不孝。這故事的主角之一

40 高政一 注釋：《四書讀本》（台北：利大出版社，1985 年）頁 149。 
41

 錢穆 撰：《孔子傳》（台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 2000 年），頁 48。 
42 高政一 注釋：《四書讀本》（台北：利大出版社，1985 年）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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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衛靈公夫人南子。 

《左傳》載父子爭國原文如下： 

《左傳.定公.一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

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聵將殺余。』公

執其手以登臺。夫人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43
 

《左傳.哀公.二年》：「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

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乃立輒。」
44  

2.事蹟 

魯定公十四年，衛靈公之世子蒯聵，因母后即衛靈公夫人南子淫亂，頓起謀

殺念頭，不料事為南子得悉，稟告靈公，靈公大怒，欲殺大子（世子）蒯聵，蒯

聵出奔宋。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南子乃立蒯聵之子，名輒。魯哀公三年春，齊

國圍衛之夏地，衛石曼姑帥師拒之。時衛國人以蒯聵得罪其父出亡，蒯聵子輒為

嫡孫當立為君，故冉有疑孔夫子會隨衛國人時俗看法偏袒已立為君的衛靈公之孫

即蒯聵之子輒，而質疑於子貢：「夫子會不會幫助衛侯輒呢？」我們知道孔子對

君君、父父、子子之倫理最為重視，何況父子干戈相見，大打出手──「父不仁，

子不孝」。所以兩方都不會去幫助。 

但衛靈公大子蒯聵之子「政變」大禍，追根究柢，則源於南子，南子也因此

坐其亂政之名。高士奇曰：「輒拒父之罪不容於誅，而聵亦未為無過也。要其源，

則自靈公之寵南子始。」其實，觀《左傳》全文，未見南子淫亂之具體事實 45。

其曰‘淫’，只是嫁衛靈公前曾和美男子宋朝談戀愛，鬧個花邊新聞而已。就是

43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597。  

4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1612。 

45 《左傳》同名宋公子朝者有三人，一出《左傳.襄公.廿九年》，二出《左傳.昭公.廿年》，三出

《左傳.定公.十四年》，即衛靈公所召與南子會面者，可見南子之見公子朝為靈公所安排，兩人

是否有姦情，《左傳》未明言，只杜預《左傳.注》：「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錢穆撰《孔

子傳》47 頁亦謂：「南子宋女，舊通於宋朝，有淫行」。此事既發生在南子嫁衛靈公前，且為

衛靈公所諒解（否則不會安排她與舊情人宋朝相會），以現代男女平等暨婚後守貞，婚前不論

之法律言，不足深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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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堪，也不至於像辰嬴一樣： 

《左傳.文公.六年》：「賈季曰：『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
46 

南子既沒嫁給宋朝，何至如辰嬴（或名懷嬴）被評為「嬖於二君」之淫也？而且

她是在靈公准許並陪同下，與公子朝「舊情人公開相會」而已，後世就諡以惡名，

未免太苛！ 

3.評價 

衛靈公世子蒯聵，因母后南子嫁衛靈公之前的「不可承受之重的」“淫亂”，

頓起謀殺念頭。淫亂之說恐太重，但多少為人不恥，難怪後來孔子路過衛國，欲

見南子，子路對老師此舉大表不滿，害得孔子賭咒：「天厭之！天厭之！」。 

其實，子路對老師不滿，主要是疑孔子欲因南子以求仕，衛大夫王孫賈亦疑

之，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然南子輔弼衛靈公，用賢臣，遠小人，使衛國朝綱不墜，非常難能可貴。

譬如任用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47；另一方面則斥逐佞臣叛

亂份子，如魯國權臣季氏宰的公山弗擾（不狃），據費邑以叛，失敗後逃亡衛國，

衛靈公本想收容並用他，南子極力反對，說亂臣賊子，避之惟恐不及，且人人得

而誅之，我們怎可用他？ 

輔弼衛靈公，用賢臣治國，也顯示她知書達禮，識賢愛賢的一面。例如《列

女傳》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

『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

『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

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

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48 

4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550~551。 

47 《論語.憲問.第十四.廿節》：「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48 張敬注譯：《列女傳今注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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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後世稱美的是她要重用魯國人孔子來治理衛國，實行周道。此事雖未成事

實，然孔子之聖之賢，經此而愈揚。筆者擬在此代孔子說出心裡的話：「知我者，

南子也。」 

因其兼有婦容、婦德、婦言、婦功，雖有與宋朝之羅曼史，但屬婚前事，且

為丈夫衛靈公所諒解，故小疵不掩大醇，筆者仍編南子入上品。 

(二)驪姬 

  俗語有「一樣米養百樣人」，《左傳》雖有足以「流芳百世」的好女子，但也

有「遺臭萬年」的壞女人，晉獻公的如夫人驪姬就是個令人「咬牙切齒」的樣板

例子： 

1.原文  

  《左傳.莊公.廿八年》：「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

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

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

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

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

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樂）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

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

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49
 

  《左傳.憘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

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祭之於地，地墳；與犬，犬

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

49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238~241。  

103 
 

                                                      



 
 
 
 
 
 
 
 
 
 
 
 
 
 
 
 
 
 
 
 
 
 
 
 
 
 
 
 
 
 
 
 
 
 
 
 
 
 
 
 
 

 

 

《文學前瞻》第 14 期 

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

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50
 

  按：晉獻公擊敗驪戎以後，獲其女驪姬，有寵而立為夫人；狼子野心的驪姬

與優施合謀害太子申，以求立其子奚齊。最後，如《國語.晉語.一》載：「…驪姬

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因為殺太子申生，又逐夷吾、重耳二公子，是春秋史上重大事件──假若申

生不死，且順利繼獻公接掌晉政，則晉文之霸業不會出現，韓趙魏三家分晉開啟

戰國七雄之爭的大禍，亦可能不會發生。所以，驪姬與優施合謀害太子申事，牽

動春秋史甚鉅，值得深入了解。此謀殺計畫極為曲折、細密、陰險而狠毒，古今

中外，難得一見，而《左傳.憘公.四年》僅記二百字，於最關鍵之謀殺計畫，更

惜墨如金，僅寫：「既與中大夫（按：嬖臣、閹官之類）成謀」，寥寥七個大字，

實難見驪姬的「最毒婦人心」之心路歷程。幸而《國語.晉語》詳載這謀殺計畫，

全文多達一千多字，備極完整。茲不辭覶縷，錄之如下，以補《左傳》之缺，亦

盡《國語》君子「知（變）難（之）本」之責： 

《國語.晉語.四》： 

（晉獻）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 

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 

（優施）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

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 

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

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 

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 

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本常矣。今子內

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

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

50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29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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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晉獻）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

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

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而亂百姓。」 

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 

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

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利眾而百

姓和，豈能殫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彼將恐始而美終，以晚

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

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惑君，惑不

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

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子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

君欲無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 

公懼曰：「若何而可？」 

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

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 

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

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

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 

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

優也，言無郵。」 

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 

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 

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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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不可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 

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 

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

所聞乎？」 

（優施）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 

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優施曰：「免。」 

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

奚齊。」 

丕鄭曰：「子謂何？」 

（里克）曰：「吾對以中立。」 

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

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

以得閒。」 

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 

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 

里克曰：「弒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

從君，為廢人以自立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

不朝，三旬，難乃成。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 

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堇

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

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
51 

 

51 張以仁注譯：《國語今注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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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蹟 

  驪姬實在狠毒，為了使自己登上「夫人」（相當於後世之皇后），為了使自己

的兒子登上「大子」（相當於後世之皇太子），竟無所不用其極，先收買奸佞嬖臣，

使父子疏離，復譖之、設局害之三公子，導致申生自縊，重耳、夷吾逃亡於外。

一個美好的家被敲得支離破碎，國家陷於動盪不安。毒哉！驪姬。 

3.評價 

  驪姬處心積慮「一石三鳥」譖殺晉三公子的心機和手段非常兇惡毒辣。可為

「最毒婦人心」作註解，也給「一夫多妻」「多子多孫」者當頭棒喝。筆者當然

把她列入下品。至於晉獻公不只昏聵，而且殘暴無能，應受千秋萬世譴責。 

(三)小結 

  對於人物評價，中國人非常重視，常以「秉春秋之筆」惕厲黽勉。然而什麼

是「春秋之筆」呢？筆者以為：不是秉主義、憲法、法律等剛硬的條文，而應該

是：合於情、理、法三維的整體圓融的品評。本文對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左傳》

女子所作評價，正是秉持這種尺度、態度和角度為之。 

 

 

 

七、與同時代的希臘女子作比較 

  綜觀《左傳》女子的姿影，筆者以為可以「溫柔婉約」四字概括──她們一

生大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居家「相夫教子」，做丈夫賢淑的「內助」。但

筆者恐怕看法太主觀、太片面，於是想到作「共時」與「通時」的對照： 

  一是拿古希臘來對比，看看同時代的婦女她們生活與地位究竟有什麼不同；

二是拿現代婦女思潮，來代言《左傳》貴族女子在二千五百到二千七百多年前，

想說而沒有說或不敢說的話語，以映照她們當時的生活樣態及內心世界。 

  之所以拿與同時代的希臘女子作比較──是因為當時的文明國家，且有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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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留存下來的，只有希臘──包括克里特島、雅典和斯巴達城邦可相提並論。 

  茲介紹〈荷馬史詩時代婦女〉一則： 

  荷馬史詩中的女性大都以妻子和母親的身份出現，這點與《左傳》相同。而

當女兒與兒子，妻子與丈夫，母親和父親相比時，後者──兒子、丈夫、父親，

遠比前者──女兒、妻子、母親，行事較為主動且具有權威而重要。例如《奧德

賽.廿一卷》敘述：帕尼羅佩的兒子特雷馬科斯阻止母親進參與比武討論時，對

母親說：「在這家裡我是權威。」可見兒子比母親更權威。這點又與中國古時，

包括《左傳》時代：婦女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三從四德」相似。 

  更令人驚異的是，《奧德賽.三卷》對奧瑞斯提斯殺死母親而報了父仇，表示

欽佩和贊揚。可見斯時父子之親，勝過母子之血緣，男性比女性重要。 

  荷馬史詩中的女奴被看作財產，任憑主人處置。《伊利亞德.九卷》中的美麗

女奴──布麗色綺絲，被當作「戰利品」，「撥來撥去」；又被當作「財產」，「搶

來搶去」。 

  女奴生死也由主人決定。《伊利亞德.廿二卷》中，奧德修斯家的十二名女奴

只因對主人「不夠恭順」，而被活活吊死。女奴有時也成為主人的妾，她們不但

要滿足主人的性需要，而且要照顧主人日常生活。她們的命運很不穩固，一旦主

人對她們厭倦，就難逃被賣、被殺的惡劫。這和《左傳》中的妾或婢相似： 

《左傳.成公.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

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

與之。」 

「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施孝叔）曰﹕『吾不能死亡！』」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

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

何以終？』遂誓施氏。」
52 

52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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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聲伯之母係妾身分，被其父出（黜）後改嫁作管氏婦；其同母異父的管氏妹

既已嫁施孝叔，後又被聲伯活生生拆散奪回，改嫁作郤犨婦；郤犨橫死，又被硬

塞回「前夫」施孝叔，施孝叔不爽，當「前妻」管氏妹的面，把她和郤犨所生二

子活生生沈於黃河溺死。聲伯之母女兩代都像貨品一樣，被「賣來賣去」「嫁來

嫁去」「塞來塞去」，毫無自主權。 

  荷馬時代，婚姻被看作美好事情，夫妻之愛受到重視，這和《詩經》暨《左 

  傳》相似，但《左傳》婚姻多了政治、外交作用，甚至可說：婚姻只是政治、

外交的手段和棋子──大國為了控制、併吞弱小國，弱小國為了攀附、巴結強大

國，而進行聯姻，甚至透過姑姪媵兩代共嫁一夫，以深化、鞏固、延長聯姻紐帶。

這是西洋、印度諸文明古國所未有的。從這點論，中國人是最政治的動物。 

  《奧德賽.六卷》述奧德修斯向公主瑙西卡說：「世間再也沒有比兩人結為夫

妻，擁有和睦的家庭更好的事情了」。對照《左傳》，則沒有這麼深情而浪漫。 

  《伊利亞德.六卷》中，細膩而生動地描述赫克托爾對美麗的妻子安德珞瑪

蔻的愛和憐惜。他為妻子的不幸，給他帶來的痛苦，要超過他所有的親人。他對

妻子安德珞瑪蔻說： 

然而，特洛邑將來的結局，還不至於使我難受到痛心疾首 

即便他是赫卡貝大將，或是國王普里阿摩斯的不幸 

即便是兄弟們的悲慘，他們人數眾多，作戰勇敢 

我知道他們將死在敵人手裡，化作春泥 

最使我難以忍受的，是想到妳的痛苦 

妳將流著淚被某個阿開雅人帶走 

強行奪去妳的自由。
53 

 

 

53 裔昭印：《西方婦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09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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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代婦女思潮來為《左傳》女子代言 

  之所以介紹現代婦女思潮，用意是想借今日婦女之口，來代言《左傳》女子

在二千五百到二千七百多年前，想說而沒有說或不敢說的話語，以映照她們當時

的生活樣態及內心世界。茲介紹現代婦女思潮： 

  現代女子的思潮很多 54，大別有五： 

(一)自由女性主義(Traditional  liberal  feminism)， 

(二)馬克思女性主義(Marxist  feminists)， 

(三)急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ts)， 

(四)社會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ts)， 

(五)其他。 

  以上這些思潮，它們有一個共同基點或出發點：女子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居

於弱勢、受壓迫、缺乏平等對待的族群，因此，要打破困境，力圖改善，並追求

一個目標：為了使人類更幸福，女子應努力爭取與男子平等的思、想、云、為的

地位和權利。筆者更以為這些思潮，可拿來反思或觀照《左傳》女子的內心和身

影。茲介紹第三目〈急進女性主義〉： 

  以 Shulanmith Firestone，Mary Daly，Christine Delphy，Monique Wittig 為代表，

她們主要討論下列三大議題： 

(一)女人還能繼續與男人一起過日子嗎？ 

54
 俞智敏、陳光達、陳素梅、張君玫譯：《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巨流圖書公司，台北 1995

年），頁。（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feminist perspectives；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 著）；

暨《女性主義思潮》（Feminist Thought：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Rosemarie Tong 著），刁

筱華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 1997 年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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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差異究竟是天生的？還是社會建構的？ 

(三)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撤退還是革命？ 

    Shulanmith Firestone 著有《性的辯證》(the Dialectic of sex, 1974)，她指出：

女人不僅在法律與受雇領域受到宰制，在私下的關係中也是如此。性別的差異形

成了整個生活的結構──女人不僅和男人不同，還受到男人宰制，男人是最大的

敵人。她認為：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區分有其生理上的基礎，女人在生理上比男人

纖弱。因為她們的身體有生育功能，以及必須照顧嬰兒這兩點，必然使得女人在

社會關係中非得靠男人不可，後來的社會制度卻過分利用了此一生理學上的鐵

律，尤其是性活動和生育子女方面，而強化了男性的支配。 

  Mary Daly 著有《女子生態學》(Gyn/Ecology)，她首先批評印度婦女殉夫

(suttee)、中國女子纏足
55
、非洲女陰切除…是男人虐待女人、以暴力控制女人的

暴行。因此，她鼓勵女人要以「真實的女性特質」(True femaleness)為基礎，重建

以往被父權所扭曲的女性生理特質，自己創造新的女性認同，尤其要徹底擺脫那

分化、殘害她們的父權。 

  法國女子 Christine Delphy 和 Monique Wittig 認為：男人否定了一切女人的文

化、女人的知識，以及女人主觀的理解。而所謂真理和價值，全都是男人的定義。

男子合理化這種意識形態──女人是低等的，女人的角色乃是從事家務勞動。 

  還有，生小孩並不是一個由大自然所規定的生物學過程，而是一種社會的、

歷史的建構，一種「強迫的生產」──女人被社會安排去生小孩。因為女人和男

人之分，不是生物學上的範疇，而是一種政治的、經濟的範疇。所以，女人要突

破並達成的任務是：消除性別區分本身。 

  Monique Wittig 認為：「戰鬥的目標，就是要廢除男人這個『階級』，不是要

滅種，而是一場政治鬥爭。一旦『男人』這個階級消失，做為一個階級的女人也

會隨之消失──因為若不存在『主人』，也就無所謂『奴隸』的在在。」 

 

55 纏足在《左傳》中尚未見，相傳始於南朝齊東昏侯時，然細節未詳；至南唐李後主令宮嬪窅 

 娘以帛繞腳，令纖小作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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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總結 

  本文前段首述《左傳》貴族女子「端莊賢淑」「溫柔婉約」，可代表古代中國

婦女標準形象，今日婦女宜繼承此寶貴資產，並結合世界良性潮流演進，以尊重

婦女能力、權益及地位，從而對國家、對世界發揮更大貢獻。 

  祈願男人更尊重婦女的平等地位，男女相輔相成，創造更幸福美滿社會。透

過對《左傳》女子的深入研究，筆者心中思惟和祈願者厥為以下五點： 

(一)女人天生要撐起人間半邊天 

  女，《說文解字》：「婦人也，象形。」
56
象什麼形呢？據甲骨文，女字寫作 ，

象女子屈軀、跪坐、交手、斂衽、行禮之形──似可以：「謙恭有禮，循規蹈矩，

溫柔婉約，乃順承天」十六字，來形容古代中國女子，而《左傳》是《周禮》、《儀

禮》、《禮記》實施最徹底，也最成熟的時代所寫的歷史實錄。所以，上面那句話，

最足以形容《左傳》女子的姿、影、德、行。 

  「乃順承天」四字出自《易.坤.彖》：「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57

坤，代表陰、月、柔、地、母、女、卑、簡、能、形、賤，而與乾、陽、日、剛、

天、父、男、高、易、知、象、貴，兩兩相對、相應而合作無間，以資生萬物的。 

  筆者認為中國女子的形象、姿影、德行、職責、任務，就是根據《易》這種

思想與概念設計、安排、置入、賦予的，然後，《周禮》、《儀禮》、《禮記》又順

承此哲學訂定，而《左傳》女子所思、所想、所云、所為，均依此行事。 

《易.繫辭.上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

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

56
 許慎：《說文解字》（臺北市：黎明文化，1975 年），頁 618。  

57
 李郁：《周易正言》（臺北市：廣文書局，1974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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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乾道成，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我們深入咀嚼上述《易.繫辭.上傳》的話，認為天地、乾坤、陰陽、剛柔、卑高、

貴賤、動靜、日月、寒暑、易簡、知能是相對的、相輔相成的──落實到人間，

男女也必須是「相輔相成」的。但「相輔」磁場中，女人是卑的、靜的、被動的

承受；而「相成」力場中，男人是尊的、動的、主動的推進。《左傳》女子所思、

所想、所云、所為，表現出來的，正是這樣的場景和形象：卑的、靜的、順的、

被動的承受！ 

  《左傳》女子實在非常「溫柔婉約」！只有一個例外，即相反 ── 不卑的、

不靜的、不順的例子，就是聲伯的同母異父的妹妹。當她像貨品或奴隸一樣，被

輾轉「東嫁西嫁」，最後，她與「前夫」卻犨所生的年幼子女，被「前前夫」施

孝叔，當她面前，活活溺死於黃河時，她終於按捺不住，像美國《黑奴籲天錄》

主角一樣，向「前前夫」施孝叔瘋狂地怒吼出：「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

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 

  《左傳》女子所思、所想、所云、所為，除了受《易》哲學觀念以順為正的

洗禮外，筆者以為還有禮制、禮法、禮律、禮規、禮儀、禮節的範定與約束。 

  中國自古號稱「禮儀之邦」，諸禮齊備──上有安邦定國的《周禮》；下有規

範士庶有關冠、婚、射、燕、聘、覲、虞、喪，喪服、飲酒、饋食、相見…等日

常生活諸禮的《儀禮》；中有闡述諸禮之立法精神、淵源、用意、思想、學說的

《禮記》。這些洋洋灑灑的禮制、禮法、禮律、禮規、禮儀、禮節，用粗俗一點

的話來說──簡直「汗牛充棟」「多如牛毛」！它固然有效維持周朝大帝國的統

治，但其副作用，亦不免衝擊到婦女身上，讓女子所思、所想、所云、所為，都

卑地、靜地、順地、乖乖地、被動地接收、接受、接納、接下，最後，最糟糕地

演變成「吃人的禮教」，而為人所詬病。 

  以法律聞名於世的羅馬共和國，於西元前四五○年，由十位執政的保民官

(Tribunes of the Plebs)，先考查希臘立法家梭倫的法典，和大希臘等地所實施的法

律，然後又參以羅馬社會的習俗，而制訂舉世聞名的《羅馬法》，並將這些法律

113 
 



 
 
 
 
 
 
 
 
 
 
 
 
 
 
 
 
 
 
 
 
 
 
 
 
 
 
 
 
 
 
 
 
 
 
 
 
 
 
 
 
 

 

 

《文學前瞻》第 14 期 

條文鑄於十二銅表之上。
58
 

  這些法律條文主要的和大部分的內容，是對「人權的保障」，而非像《儀禮》

所規範的冠、婚、射、燕、聘、覲、虞、喪，喪服、飲酒、饋食、相見…等日常

生活諸禮。所以，東、西方立法重心和內容，大不相同──東方《儀禮》立法主

要在生活禮儀，如應、對、進、退，西方《羅馬法》立法主要在「人權的保障」。 

  我們注意的是：《羅馬法》很大部分既參考希臘立法家梭倫的法典，和大希

臘等地所實施的法律，則推測沒有留存下來、現已不存的「希臘法」條文，主要

的和大部分的內容，應該也是對「人權的保障」方面者為主、為多。 

    我們要強調的是：由於《儀禮》著重日常生活禮儀，所以自然生產、培育出

「以順為正」「溫柔婉約」的《左傳》女子──她們即使受了很大委曲，還是「逆

來順接」「默默承受」！所以，《左傳》女子是「以順為正」「溫柔婉約」寫歷史！ 

    總括來說，《左傳》女子有兩個特殊性格： 

  一是守禮──守周之禮制； 

  二是認命──認女人天生服從男子之命。 

  在此思想、制度與風俗習慣下，終身以「相夫教子」為職志──「相夫」者，

以夫為君，故曰夫君 59，己則屈居為宰相，如今私人企業公司之 CEO、執行長，

作一個忠實管家而已；「教子」者，以子女為學生，己則自居於師保、師傅，教

其知識、技藝和做人處世應對禮節，其身分猶如保姆、客卿、西席，始終不敢自

居於家長、主人也。 

  時至今日，我國女子仍然以「以順為正」「溫柔婉約」著稱，而世界趨勢也

是如此──根據 2014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台北《蘋果日報》A26 版報導：有兩位

分別在美國、法國著名大報社任職的女總編輯，被炒魷魚──在美國《紐約時報》

的女總編名叫 Jill Abramson，在法國《世界報》的女總編名叫 Natalie Nougayrede。

原因是：她們「專制」、「太強勢」、「咄咄逼人」、「有如普丁」、「不溫柔婉約」！

所以，「溫柔婉約」應該是女子的正面形象而為普世所期待和要求的。 

58 參見王文彝著：《羅馬興亡史》（台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44 頁。 
59 先總統蔣公過世時，夫人宋美齡女士致一盆蘭花於梓宮旁，上附綢布帶題詞曰：「介石夫君靈 
 右」──是直至西元 1975 年，妻子猶稱丈夫曰「夫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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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隱而強的軟實力 

    在女權方面，總的說來，《左傳》女子「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表現得十分「溫柔婉約」「循規蹈矩」，可圈可點。也因此默默撐起歷史半邊天，

使中國成為雄據東亞數千年，版圖廣袤一千一百萬方公里的泱泱大國。 

  在個人表現方面，西方古代稱王者有埃及豔后，相應的東方《左傳》時代則

沒有女王──要過一千多年，才有唐朝女皇武則天。降至十九世紀，西方有維多

利亞女皇，東方有慈禧太后，東西方都了了可數，為數不多。 

  時至今日，則早已與男子「並駕齊驅」，且駸駸乎凌駕而上，如當女王者有

英、荷、丹麥、瑞典、比利時國…；當總統者有菲律賓艾奎諾、羅雅育，韓國朴

槿惠及巴西、印尼、印度諸國，亦出現過女總統；當總理者，有英國柴契爾、德

國梅克爾、泰國盈拉；當國務卿者有美國希拉蕊（刻正競選美國總統）。  

  在我國，女子表現也越來越搶眼，如蔡英文在 2012 年競選總統雖敗猶榮，

現正力爭上游再拚 2016 年的大選。2014 年張博雅當上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來首位

監察院長，申學庸、陳郁秀、王清峰、王如玄、羅瑩雪、龍應台當部長，陳菊連

任高雄院轄市長，王雪紅在企業界舉足輕重 …。 

  以上近、現代的女王、女總統、女總理、女院長、女部長、女市長、女總裁…

都政績斐然，表現出色，這顯示了女子由隱微而顯著的影響力，也說明了女子的

聰明才智絕不輸男子。 

(三)女權隨民主提升進步 

  所謂近代，在我國，應該以西元 1912 年大清帝國末代皇帝宣統退位，民國

成立，實施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開始，而女權隨民主政治腳步而日日進

步。1949 年以前國家大抵處於兵荒馬亂時期，固不必說，現就台灣情況來說。 

  台灣自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勵精圖治，標榜「自由中國」、「實施憲政」，以

與大陸抗衡。在女權方面，較之前清則有非常地改善、提高和擴大，甚至保障。

例如憲法明懸男女平等大纛；一般法律如民法等，明訂女子有繼承權、子女可從

母姓，及工作、就學、就業及參政權…等等方面，毫無歧視絕無差別…；例如選

舉參政方面，還特別設有「婦女保障名額」──假設唯一女參選人即使她得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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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票數，仍然被提列為「當選」。時至今日，台灣女權水準與世界先進或老牌民

主國家比較，可以說毫無遜色；而較之前清，甚至更遙遠的《左傳》時代，簡直

不可「同日而語」。 

(四)消除女權陰霾死角 

  今日世界各地女權的發展，一般而言，已達到很高水平，然而不可諱言，有

些地方仍然非常落後。 

  例如中東信奉伊斯蘭教國家或地區，因為宗教關係，女權仍被緊鎖，如女子

必須整日蒙面，出外要有家中男子陪伴，不能與陌生男子談話，不能穿歐美時裝

──更不要說穿比基尼泳裝了，不能學開車，不能入學讀書；而男子可以多妻…。 

  非洲有些開發中國家，因宗教及或經濟因素，女子可以被買賣，甚至還公然

擄掠女子到菜市場喊價出售賣為人婦，例如 2014 年 5 月西非奈及利亞叛軍，擄

掠女子中學學生 219 人，送到市場上公開拍賣。 

  印度雖已臻開發國家之林，但因宗教暨種姓制度，不能自由通婚；女子被視

為賠錢貨，出嫁要奉送大批嫁妝給男方，故貧窮人家若生女嬰，往往偷偷掐死；

女子當街被性侵，時有所聞，政府認為小事一樁，不足掛齒。 

  以上這些，在文明國家都認為是不良的，就是比起中國《左傳》時代，也是

遜色的。 

  我們認為生為人類，女子與男子，只是性別不同，在其他各方面女子不應被

歧視或受不平等待遇。所以，以上所舉少數地方的女權仍待加強。 

(五)為政首在民生 

  上面提出生為人類，女子與男子，只是性別不同，在其他各方面女子不應被

歧視或受不平等待遇的看法。的確，我們從人類發展的漫長歷史看，男女一向是

相輔相成的；西方希臘時代如此，古代東方中國也是如此；現在，我們要以《左

傳》時代女權不受重視為出發點，人人尊重女子與男子地位的平等，並著重於民

生問題，而以民主、經濟和科技為綱紀，這樣纔能讓人類圓滿進步，人際更和諧，

人生更幸福，世界更和平！這也是筆者寫作本文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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